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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海洋事務龐雜多元，惟依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五款及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得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僅有航政、航業及海洋漁業，

規範顯有不足；又海洋事務之規範散見於多部法律，致事權分散且無明確

之國家海洋政策與願景，實有必要制定具有政策指導、規範政府義務與授

權立法性質之海洋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以收政策統合及事務協調之

效，進而達到打造優質海洋國家之目的。 

○○○○○○○○○○，爰擬具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及用詞定義。（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友善環境、永續發展、資源合理有效利用及國際交流合作之海洋發展

基本原則。（草案第三條） 

三、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海之權責、制（訂）定海洋空間規劃

之法規與協調海域使用及競合。（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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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採直式橫書 A4製作，邊界左 3cm，右、上、下各 2.5cm。 

二、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標題：標楷體，20號字，置中（超過一行則靠左對齊）。 

三、 總說明內文：標楷體，14號字，固定行高 23 

四、 逐條說明內文： 

(一) 各欄位（條文、說明）之距離相等 

(二) 字型：標楷體，12號字 

(三) 行距：單行間距。 

(四) 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五) 各條第 2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

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六) 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七) 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

二格開始書寫。 

五、 為使前後文字連貫，文義明確，除為表示特定語詞，非冠以引號「」，不足

以顯示其意旨外，宜儘量避免使用引號；引述其他法規名稱或簡稱之名詞

等，均不宜使用引號。 

六、 發布階段已非草案，故簽核公(發)布令及相關函稿時，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標

題、內文中之「草案」二字請刪除，「擬具」則修改為「制定」(法律)或

「訂定」(法規命令)。 

  

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參考範例(法律＆法規命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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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基本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

海洋國家，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升國

民海洋科學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

創造健康海洋環境與促進資源永續，

健全海洋產業發展，推動區域及國際

海洋事務合作，特制定本法。 

○○○○○○○○○○○○○○

○○○○○○○○○○○○○○○○

○○○○○○○○○○○○。 

鑒於海洋事務涉及諸多領域，相互之間

密切相關，應有整體規劃，為維護國家海

洋權益，守護海洋安全，提升國民海洋科

學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因應氣候變

遷衝擊，創造及維護健康海洋環境，落實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十四項目標：「保

育與永續利用海洋及海洋資源以確保永

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4: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G 14)，健全

海洋產業發展，整合協調海洋事權，並推

動區域及國際海洋事務合作，俾利達成

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之

目的，爰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海洋資源：指海床上覆水域與海床

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資

源。 

二、海洋產業：指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

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或其

他與海洋資源相關之產業。 

三、海洋開發：指對海洋資源之永續利

用、合理良善治理、育成及經營等

行為。 

四、海洋事務：指與海洋有關之公共事

務。 

一、第一款所定海洋資源，包括海洋水

資源、海洋生物資源、海洋礦物資

源、海洋油氣資源、海洋能源與海洋

空間資源等，可供探勘、開發、養護、

管理及使用，且有益發展國民經濟、

提升人民生活福祉之資源。 

二、第二款所定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

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之海洋產

業，包括運輸交通、造船、港灣、水

產、科學技術研發、環境保護、海洋

運動、觀光、休憩及資訊系統等。 

三、第四款所定與海洋有關之公共事

務，為導引國家海洋永續發展之跨

領域、整合性管理事務，包括海洋、

海洋資源、海洋產業、海洋開發、海

洋生物多樣性保育、海洋文化及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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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頁不重複標題列 


